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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9_A3_9F_E5_c80_311471.ht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局关于发布全国性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定点批发企

业名单的通知（国食药监安[2007]6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药品监督管理局）： 根据《麻醉药

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国家局组织对国药集

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医药

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（复查），并发布了审

查公告。经审核批准上述3家企业为全国性麻醉药品和第一类

精神药品定点批发企业（以下称全国性批发企业）现予发布

；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批准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

公司在部分地区设立的10个药品储存点（见附件）。该药品

储存点只承担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全国性批发的物流

配送，不得从事经营活动。 二、目前暂不划分3家全国性批

发企业的供药责任区域，待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研究确定。在

未确定供药责任区之前，全国供药责任主要由国药集团药业

股份有限公司负责。 三、根据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

例》有关规定，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、重庆医药股份有

限公司成为全国性批发企业后，由上海市、重庆市食品药品

监督管理局分别取消其区域性批发资格，并通过文件批准方

式，确认其继续直供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

资格。 四、北京市、上海市、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

药品监督管理局）应当对辖区内全国性批发企业加强日常监



管，落实监管责任，确保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安全

供应。在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、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

正式开展全国性批发业务6个月内，国家局将组织对其进行跟

踪检查。 附件：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部分地区设立

的药品储存点名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二○○七年一月

八日 附件：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部分地区设立的药

品储存点名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